武汉崇文高级中学                                         （预）重整债权申报材料
附件1.1
武汉崇文高级中学（预）重整案
债权申报登记表
（适用于退受教育者学费、杂费和其他费用债权人填写）  
债权编号：【 】
	债权人信息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代理人信息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律师执业证号
	

	受教育者信息
	姓名
	
	班级
	

	
	在校情况
	□是 □否
	离校时间
	

	债权
情况
	金额（元）
	

	
	其他（元）
	

	
	总计
	[bookmark: _GoBack]小写（元）：             大写：

	
	担保情况
	财产
担保
	□有  □无
	担保类型
	□抵押   □质押

	
	
	
	抵押物
	
	他项权证载明的权利价值
	

	
	
	
	质物
	
	
	

	
	
	保证
	□有 □无
	保证类型
	□一般保证    □连带保证

	
	
	
	主债务人
	
	主债务金额（元）
	

	
	
	
	连带债务人
	

	
	连带债权人
	□有  □无
	连带债权人：

	
	债权涉诉/涉裁/其他司法程序
	程序
	□诉讼    □仲裁    □执行    □其他：        

	
	
	审理机构
	
	案件号
	

	
	
	财产保全措施
	

	
	
	法律文书
是否生效
	□是   □否
	生效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
说明

	事实与理由（缴费时间、金额、学费等费用收款账户、学生离校原因等）
	

	债权人受偿账户信息
	账户名
	

	
	账  号
	

	
	开户银行
	

	
	行  号
	

	特别提示：
1.本债权申报登记表不构成（临时）管理人对于本债权申报人所申报债权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的确认，也不视为对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的重新确认。
2.账户信息一经填写即确认为清偿收款账号，具体清偿金额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草案为准。（预）重整程序终结前如果账户信息发生变更，债权人应及时书面告知（临时）管理人变更事项。

	债权人声明与保证：
1．如因本人未如实填写，或字迹潦草不易辨识；未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核查，或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不清晰等原因导致债权登记、审核、核查或裁定确认错误的，本人自愿承担不利后果。
2.如因本人填写的邮寄地址及本人银行账户信息有误，或发生变更时未及时向（临时）管理人告知变更信息的，本人自行承担邮件寄送不能及受偿或分配款项无法支付到位的全部后果。
3.如本人存在重复申报或虚假、虚构债权情形的，或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行为的，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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